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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预计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公司预计 2021 年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

况如下：
（一）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1、与长春佛吉亚排气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佛吉亚”）发生采购货物的关联交易
与长春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是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消声器”）

向其参股子公司长春佛吉亚采购原材料、半成品零部件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长春佛吉亚 ≤25,000 8,160.85
2、与宁波华乐特汽车装饰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华乐特”）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宁波华乐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宁波华翔汽车车门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车门”）和公

主岭华翔汽车顶棚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主岭顶棚”）向宁波华乐特发生采购原材料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宁波华乐特 ≤8000 7,208.38
3、与宁波华翔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出口公司”）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进出口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委托进出口公司采购设备和模具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进出口公司 ≤8000 1,780.95
4、与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铃华翔”）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江铃华翔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南昌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华翔”）向江铃华

翔采购零部件半成品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江铃华翔 ≤6000 2,412.01
5、与华众车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众车载”)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华众车载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华众车载下属子公司宁波华众塑料制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众塑料”）、成都华众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华众”)、佛山华众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华众”）等子公司采购原材料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华众车载 ≤1000 0
6、与宁波劳伦斯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伦斯电子”）发生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与劳伦斯电子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本公司及子公司宁波劳伦斯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劳伦斯”）等向该公司采购模具及提供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劳伦斯电子 ≤1200 759.17
7、与宁波劳伦斯表面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劳伦斯表面技术”）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劳伦斯表面技术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本公司及子公司宁波劳伦斯等接受该公司提供的劳务所

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劳伦斯表面技术 ≤12,000 8,344.54
8、与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宁波峰梅视讯电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视讯电子”）、宁波峰梅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
精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戈冉泊”）、宁波戈冉泊精密金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戈
冉泊”）、海外诗兰姆（韩国、日本、印度）等发生采购商品及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宁波戈冉泊”“海外诗兰
姆”等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子公司向该公司采购零部件及接受该公司提供的劳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宁波峰梅 ≤10,000 3,612.31
9、与佛吉亚（天津）排气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佛吉亚”）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天津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长春消声器向参股公司天津佛吉亚采购汽车零部件及技术服

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商品 天津佛吉亚 ≤1500 0
10、与长春华众延锋彼欧汽车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众延锋彼欧”）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

易
与华众延锋彼欧发生的关联交易，是长春消声器向华众延锋彼欧采购原材料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原材料 华众延锋彼欧 ≤3000 0
11、与长春市华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华腾”）发生采购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长春华腾发生的关联交易，是长春消声器向长春华腾采购原材料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采购原材料 长春华腾 ≤500 0
（二）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1、与长春佛吉亚发生销售货物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与长春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长春消声器与长春佛吉亚发生销售汽车零部件等产品以及提

供劳务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长春佛吉亚 ≤20,000 14,252.66
2、与华众车载发生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华众车载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华众车载下属子公司华众塑料、 成都华

众、佛山华众等子公司销售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及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华众车载 ≤2000 755.2
注：上述交易金额为出口代理业务，依照惯例，进出口公司将向本公司收取 8‰的佣金。
3、与江铃华翔发生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与江铃华翔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华翔通过江铃华翔销售内饰件类零部件

交易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江铃华翔 ≤56,000 45,632.46
4、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宁波戈冉泊”“海外诗

兰姆” 等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 “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 “宁波戈冉泊”
“海外诗兰姆”等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子公司向该公司销售产品及提供劳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宁波峰梅 ≤20,000 9,187.31
5、与佛吉亚（成都）排气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佛吉亚”）发生销售货物和服务的关联

交易
与成都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公司及长春消声器向参股公司成都佛吉亚销售汽车零部件及

提供技术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成都佛吉亚 ≤400 54.65
6、与天津佛吉亚发生销售货物的关联交易
与天津佛吉亚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公司及长春消声器向参股公司天津佛吉亚销售汽车零部件及

提供技术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天津佛吉亚 ≤3000 386.62
7、与华众延锋彼欧发生销售货物的关联交易
与华众延锋彼欧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公司及长春消声器向华众延锋彼欧销售汽车零部件及提供

技术服务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华众延锋彼欧 ≤3000 0
8、与长春华腾发生销售货物的关联交易
与长春华腾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公司及长春消声器向长春华腾销售汽车零部件及提供技术服务

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销售商品 长春华腾 ≤600 0
（三）其他关联交易
1、与象山华翔国际酒店有限公司（下称“华翔酒店”）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1）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因商务活动在华翔酒店产生会务、客人住宿、员工差旅、外聘人员公寓住

宿等费用所致。
（2）因华翔职工培训学校场地限制，租用华翔酒店场地用作公司培训，发生相关服务费用（如场地

租赁、住宿、餐饮等）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华翔酒店 ≤1000 42.96
2、与上海华翔拓新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称“拓新电子“）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与拓新电子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拓新电子在上海办公场所产生的租赁费、水电费委托公司代付所

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拓新电子 ≤500 60
3、与沈阳峰梅塑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峰梅”）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
与沈阳峰梅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是沈阳华翔、沈阳艾倍思井华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沈阳 ABC公司”）向沈阳峰梅支付房租，以及通过其代交水电煤等费用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沈阳峰梅 ≤2,000 1,565.26
4、与江铃华翔发生经营租赁和厂房租赁的关联交易
与江铃华翔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南昌华翔向江铃华翔租赁设备和厂房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江铃华翔 ≤1000 669.89
5、与华众车载发生租赁相关的关联交易
与华众车载发生的关联交易， 是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华众车载下属子公司华众塑料、 成都华

众、佛山华众等子公司发生租赁设备、厂房及收付水电费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华众车载 ≤300 76
6、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宁波戈冉泊”“海外

诗兰姆”等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
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宁波戈冉泊”“海外诗

兰姆”等发生的其他关联交易，是本公司及子公司向该公司提供厂房租赁及收取水电费所致。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额度

（万元）
去年的总金额
（万元）

其他关联交易 宁波峰梅 ≤3000 420.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沈阳峰梅塑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12 月，注册资本为 20,521.63 万元，注册地为沈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3甲 3号。 主要经营范围为塑料产品、汽车零部件及相关产品制造；成套设备及配
件、发泡缓冲件、胶带的批发；自有房屋出租；物业管理服务。 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
峰梅”）持有该公司 100%的股权，宁波峰梅实际控制人为周晓峰。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沈阳峰梅公司总资产为 12,827.29 万元，净资产 12,709.66 万元，营业收
入 1,565.26万元，利润总额 652.76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是宁波华翔实际控制人周晓峰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沈阳峰梅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沈阳峰梅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1年，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该公司之间支付房租，以及通过其代交水电

煤等费用 2,000万元。
（二）长春佛吉亚排气系统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注册地址为长春市高新开发区宜居路 3688号，法定代表人为林福青先生。 合资公司注册

资本 3,470万元，佛吉亚持有 51%的股权，长春消声器有限公司持有 49％的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为生
产汽车消声器及其管件系统。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为 246,624.83 万元， 净资产为 68,892.15 万元， 营业收入
467,519.87万元，利润总额 29,075.57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春佛吉亚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春消声器的参股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长春佛吉亚与本公司长春消声器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长春佛吉亚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1年，长春消声器与该公司销售商品的交易额 20,000万元，采购货物交易

额 25,000万元。
（三）佛吉亚（成都）排气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注册地址为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泉驿区）南二路 6 号，法定代表人为林福青先

生。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160万美元，佛吉亚持有 51%的股权，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49％的
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是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为 70,256.37 万元， 净资产为 18,131.26 万元， 营业收入
154,514.24万元，利润总额 6,286.38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成都佛吉亚是本公司持股 49%的参股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成

都佛吉亚与本公司长春消声器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成都佛吉亚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1年，长春消声器与该公司销售商品的交易额 400万元。
（四）佛吉亚（天津）排气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注册地址为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中环东路 239号，法定代表人为林福青先生。 合

资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佛吉亚持有 51%的股权，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49％的股
权。 主要经营范围是汽车排放系统和部件的制造。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1,365.12 万元，净资产为 4,395.37 万元，营业收入 81,298.67
万元，利润总额 87.48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天津佛吉亚是本公司持股 49%的参股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天

津佛吉亚与本公司长春消声器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天津佛吉亚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1 年，长春消声器与该公司销售商品的交易额 3,000 万元，采购货物交易

额 1, 500万元。
（五）华众车载控股有限公司（原“华众控股”）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10年 12月，总股本 10亿港币，主要持股人为周敏峰。 公司是为国内外著名中高

档汽车制造商提供塑料车身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主要 OEM供应商之一。 产品包括汽车内外饰件及精
密模具，以及同类产品在豪华游艇等非汽车行业的应用，包括 ABCD 柱、保险杠、前端框架、发动机罩

盖等。 下属子公司包括华众塑料、成都华众、佛山华众等。
截止 2020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30,586.31 万元，净资产为 107,492.25 万元，营业收入

217,354.88万元，利润总额 11,178.87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华众车载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华众车载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1年，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与该公司下属子公司销售商品的交易额 2,000 万

元，采购货物交易额 1,000万元，设备和厂房租赁 300万元。
（六）宁波华乐特汽车装饰布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成立于 2004年 3月，注册资本 150 万欧元，注册地浙江省象山县西周经

济开发区，法定代表人周敏峰。 主营经营范围：高档织物面料的设计和开发；高档织物面料的织造及后
整理加工；汽车零部件制造。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24,523.66万元，净资产为 22,760.71 万元，营业收入 19,088.81
万元，利润总额 2,356.87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宁波华乐特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宁波华乐特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1 年，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车门和公主岭顶棚向宁波华乐特发生采购

原材料交易交易额为 8,000万元。
（七）象山华翔国际酒店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由赖彩绒、象山华友半岛房地产有限公司、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建造的度假休

闲酒店，公司成立于 2008年 8月，注册资本为 50 万元，注册地为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镇安路 104 号，
法定代表人为赖彩绒。 主营经营范围：餐饮、住宿等。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为 317.32 万元，净资产为-626.18 万元，营业收入 314.39 万元，
利润总额-139.35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赖彩绒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华翔酒店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华翔酒店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 预计 2021年， 该公司向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服务涉及交易金额为 1,000 万

元。
（九）上海华翔拓新电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上海华翔拓新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年 3月 21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12,000 万元，注册地址上

海市浦东新区白杨路 1160号，法定代表人为张松梅。 主营业务范围电子产品，自有设备租赁，房地产
开发、经营，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等。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28,462.65 万元，净资产为 8,939.65 万元，营业收入 0 万元，利
润总额-1,208.97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配偶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拓新电子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拓新电子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1 年，拓新电子通过本公司租用上海的办公场发生租赁费及代付水电费

约为 500万元。
（十）南昌江铃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注册地南昌市青云谱区昌南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黄平辉，宁波华翔持有该公司 50%的股权。 江铃华翔主要从事汽车内、外饰件、冲压件、零
部件制造及销售。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70,244.64万元，净资产为 28,351.14 万元，营业收入 85,015.49
万元，利润总额 4,091.37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江铃华翔与本公

司及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江铃华翔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 预计 2021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华翔与该公司发生采购货物金额为 6,000 万

元，销售商品金额为 56,000万元，租赁 1,000万元。
（十一）宁波华翔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1984 年 6 月，注册地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镇安路，法定代表人郑才玉,注册资本为

500万元。 进出口公司主营经营范围：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是象山县
唯一一家进出口“双便”企业，暨享有绿色通道（优先通关，优先退税），也是宁波市“政关”重点扶持 50
家进出口企业之一。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总资产为 6,349.33万元，净资产为 2,677.89万元，营业收入 36,823.83万
元，利润总额 281.78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董事周辞美先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

司及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进出口公司公司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 预计 2021年，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商品交易金额为 8,000 万

元。
（十二）上海戈冉泊精模科技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04年 8月 16日，注册人民币 6,0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双柏

路 688号，主营业务为精密模具和精密注塑产品的生产销售。
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3,885.69 万元，净资产 16,066.65 万元，营业收入

30,982.67万元，利润总额 2,481.19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上海戈冉泊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上海戈冉泊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三）宁波峰梅视讯电子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11年 4月 18日，注册人民币 7,0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

区长兴路 525号 12幢 1楼，主营业务为视讯电子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8,376.81 万元， 净资产 880.67 万元， 营业收入

59,737.63万元，利润总额-883.60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视讯电子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视讯电子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四）宁波峰梅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07年 5月 10日，注册人民币 8,000.0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

长兴路 525号 12幢 1楼，主营业务为新能源汽车技术的研发、技术转让、咨询、生产及销售。
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10,027.73 万元， 净资产-480.27 万元， 营业收入

743.65万元，利润总额-2,211.29万元（未经审计）。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峰梅新能源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峰梅新能源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十五）宁波劳伦斯电子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12年 6月 11日，注册人民币 1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省象山县西周镇工

业园，主营业务为电子产品、办公设备配件、汽车配件、模具、塑料制品、家用电器的制造、加工。
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878.69 万元， 净资产-1,083.02 万元， 营业收入

835.10万元，利润总额 23.73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辞美先生，是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劳伦斯电子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劳伦斯电子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1 年，本公司及宁波劳伦斯等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商品交易金额为

1,200万元。
（十六）宁波劳伦斯表面技术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2 月 15 日，注册人民币 2,6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省象山县大徐镇

象山产业区城东工业园玉盘路，主营业务为电镀汽车零部件、塑料制品、橡胶制品、五金件、铝制品研
发、制造；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
外。

截止至 2020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为 30,459.63 万元，净资产 19,493.81 万元，主营业务收
入 22,003.06万元，利润总额 3,425.40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辞美先生，是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

有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劳伦斯表面技术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劳伦斯表面技术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1 年，本公司及宁波劳伦斯等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商品交易金额为

12,000万元。
（十七）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 月 18 日，注册人民币 16,50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省象山县西

周机电工业园区，主营业务为对外投资。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282,210.83 万元， 净资产 156,544.76 万， 营业收入

57,065.73万元，利润总额 8,613.40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宁波峰梅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宁波峰梅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1年，本公司及子公司与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

源”“上海戈冉泊”“宁波戈冉泊”“海外诗兰姆”等发生采购商品交易金额为 10,000 万元，销售商品交
易金额为 20,000万元，厂房租赁金额 3,000万元。

（十八）长春华众延锋彼欧汽车外饰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06 月 03 日，注册人民币 26,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长春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南湖大路 5001号，主营业务为汽车外饰零部件的设计、开发、试验、制造和销售。
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51,839.19 万元， 净资产 18,724.75 万， 营业收入

54,772.91万元，利润总额 1,286.07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华众延锋彼欧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华众延锋彼欧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1 年，本公司及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商品交易金额为 3,000 万元，销

售商品交易金额为 3,000万元。
（十九）长春市华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1997 年 07 月 22 日，注册人民币 1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净月经济开发区南湖

南路与金鑫街交汇(小合台工业区五期)，主营业务为汽车零部件加工。
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33,647.75 万元， 净资产 10,254.85 万， 营业收入

28,362.35万元，利润总额 3,261.03万元（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周敏峰为本公司关联自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长春华腾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长春华腾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4、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额：
通过整体预测，预计 2021年，本公司及子公司与该公司发生采购商品交易金额为 500 万元，销售

商品交易金额为 600万元。
（二十）宁波戈冉泊精密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该公司成立于 2018年 7月 11日，注册人民币 25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金

山路 566号 5幢，主营业务为金属制品（除压力容器）、模具及配件的制造、加工；从事金属制品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金属制品的销售。

截止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为 1783.76 万元， 净资产 803.48 万元， 营业收入
1,824.14万元，利润总额 121.31万元（未经审计）。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晓峰先生，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

关规定，公司及子公司与宁波戈冉泊进行的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宁波戈冉泊信用记录良好，且财务状况正常，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长春佛吉亚、天津佛吉亚、华众延锋彼欧、长春华腾与长春消声器；宁波华乐特与宁波车门、公主

岭顶棚；华众车载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劳伦斯电子与宁波劳伦斯；劳伦斯表面技术与
宁波劳伦斯；江铃华翔与南昌华翔；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
泊”“宁波戈冉泊”“海外诗兰姆”等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采购货物的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
价依据。

长春佛吉亚、成都佛吉亚、天津佛吉亚、华众延锋彼欧、长春华腾与公司及长春消声器；华众车载
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江铃华翔与南昌华翔； 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

“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宁波戈冉泊”“海外诗兰姆”等与本公司及子公司之间的销售货物关联
交易均以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

华翔酒店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以市场价定价。
拓新电子与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水电费关联交易以市场价定价。
江铃华翔与南昌华翔之间的租赁设备和厂房关联交易均以以市场价定价。
进出口公司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生的交易是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委托进出口公司采购设备、模

具和销售商品产生的，以市场价定价。
沈阳峰梅与沈阳华翔、沈阳 ABC公司的厂房租赁价格以当地市场价为基础，并经双方协商确定，

代收水电煤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
华众车载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发生的租赁设备、 厂房及收付水电费的关联交易以

市场定价。
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宁波戈冉泊”“海外诗兰姆”

等与本公司及子公司发生的厂房租赁及收取水电费的关联交易以市场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与会董事对 2020 年公司及长春消声器与长春佛吉亚、成都佛吉亚、天津佛吉亚、华众延锋彼欧、

长春华腾；宁波车门、公主岭顶棚与宁波华乐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华众车载及其子公司；宁波劳伦
斯与劳伦斯电子；宁波劳伦斯与劳伦斯表面技术；南昌华翔与江铃华翔；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宁波峰
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宁波戈冉泊”“海外诗兰姆”等；沈阳
华翔、沈阳 ABC 公司与沈阳峰梅；公司与拓新电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华翔酒店；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与进出口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以市场价格进行，该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公平、公正的原则进
行，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 关联董

事周晓峰回避了该项表决。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长春消声器与长春佛吉亚、成都佛吉亚、天津佛吉亚、华众延锋彼欧、长春华腾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是长春消声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进行的半成品买卖行为和提供技术服务，双
方以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拆借资金以协议价进行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
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华众车载发生的日常交易是因产品专业优势互补的关系， 进行采购和销售
的日常关联交易，可以更好地利用公司资源。 交易以市场价格作为作价依据，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

宁波车门、公主岭顶棚与宁波华乐特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交易，主要是材料买卖，为正常生产经
营过程中进行的半成品买卖行为，双方以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
易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昌华翔与江铃华翔发生的日常交易主要进行零部件半成品采购、 模具产品及
汽车零部件销售，经营租赁以协议价进行交易，交易以市场价格作为作价依据，价格合理，符合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华翔酒店发生的日常交易主要是源于公司商务活动发生餐饮住宿费用和租

用华翔酒店场地用作为公司培训场地，发生培训相关服务费用（如场地租赁酒店、住宿、餐饮等）费用
所致。 交易以市场价格为作价依据，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公司与华翔拓新电子之间房屋租赁发生水电费用属日常开销，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价格合理，符
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公司与宁波峰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宁波戈冉泊”“海
外诗兰姆”等发生的日常交易为零部件采购和接受服务、销售产品和提供劳务、厂房租赁和收付水电
费，双方以市场价格作为依据，约定协议价格进行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则。

沈阳华翔与沈阳峰梅、沈阳 ABC公司之间发生的日常交易为厂房租赁，价格以市场价格进行。 沈
阳华翔与沈阳峰梅之间的水电煤费用均属于日常开销，以实际开销费用为准，价格合理，符合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进出口公司发生采购和销售商品的交易，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价格合理，符
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

公司下属子公司宁波劳伦斯与劳伦斯电子、劳伦斯表面技术的日常交易主要是采购货物，属正常
生产经营行为，双方以市场价格作为依据，约定协议价格进行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原
则。

公司的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 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

我们同意宁波华翔与关联方进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
六、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交易情况
公司目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控股子公司有 19家， 分别是宁波井上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诗兰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宁波米勒模具制造有限公司、宁波华翔汽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限责任公司、华翔创新（上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宁波胜维德赫华翔汽车镜有
限公司、宁波华翔汽车车门系统有限公司、宁波华翔汽车饰件有限公司、德国华翔汽车零部件系统公
司、上海华翔哈尔巴克汽车电子有限公司、上海智轩汽车附件有限公司、南昌华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
司、宁波劳伦斯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宁波华翔表面处理技术有限公司、公主岭华翔汽车顶棚系统有
限公司、宁波华翔汽车技术有限公司、宁波华翔哈尔巴克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日本华翔株式会社。

因为公司内部生产组织和工序流程的需要，存在母公司与上述子公司之间、各子公司之间相互提
供半成品的情况，所以母公司与上述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存在销售商品或者采购货物的交易。 董事会
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需要参照相关产品的市场价格决定进行。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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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62622731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5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宁波华翔 股票代码 00204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铭扬 陈梦梦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68 号东方
金融广场 A座 6层

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168 号东方
金融广场 A座 6层

电话 021-68949998 021-68948127
电子信箱 Stock-dp@nbhx.com.cn Stock-dp@nbhx.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属汽车制造行业。 公司是大众、宝马、奔驰、

奥迪、通用、福特、丰田、日产、捷豹路虎、特斯拉、沃尔沃、上汽乘用车、一汽轿车、长城汽车等国内外汽
车制造商的主要零部件供应商之一。 公司主要产品是真木、真铝、IMD/INS 等装饰条；主副仪表板、门
板、立柱、顶棚、头枕、风管、格栅、加油口盖等内外饰件；冷冲压、热成型等车身金属件；后视镜系统、电
子控制单元、线路线束保护系统、新能源电池包组件等电子产品等。 主要配套车型如下表：

传统车企 新势力车企
序号 厂牌 车型 厂牌 车型

1 大众 探岳，速腾，宝来，新帕萨特，高尔夫，朗逸，T-Roc，
途观 L，ID�4�，Lamando，迈腾，辉昂，途昂，新捷达 特斯拉 Model-3�，Model-Y

2 奥迪 Q5,�Q3,�Q2�,A7,�A6,�A4,�A3,�e-tron 蔚来 ES6，EC6，ET7
3 斯柯达 科迪亚克，柯珞克，速派，Octavia，Rapid 小鹏汽车 P7,�G3�,C-Sedan
4 奔驰 E-Class，GLA�,A-Class，GLB,�V-Class，Vito
5 宝马 5系，3系，X3，X1

6 丰田 RAV4，凯美瑞，卡罗拉，雷凌，亚洲龙，汉兰达 ，
C-SUV，C-HR，雅力士

7 沃尔沃 S90，S60，XC60， XC40
8 凯迪拉克 XT4,XT5,XT6,CT4,CT5,CT6
9 别克 Envision，GL8，Envision�S
10 其他 捷豹 XF、XJ、保时捷 macan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采用总部和子公司两级分权分级管理的模式。 其中总部负责制定采购战略和总体目

标，检查、指导、服务、监督各子公司的采购行为；子公司根据总部制定的《采购管理手册》在授权审批
后实施具体采购任务，完成总部下达的采购目标。 采购行为主要分为市场采购和客户约定采购。 市场
采购即公司根据对机器设备、基建工程、生产性物料等的产品需求和实际情况，在综合比较资质、信
誉、产品品质、产品价格等因素后，进行供应商选择、招标、价格谈判。 符合要求的一家或几家供应商将
被公司纳入《合格供应商名录》，与其签订《采购合同》《框架协议》等。 客户约定采购即由主机厂指定原
材料供货商并负责供货合同条款的谈判，公司只负责执行采购即可。

2、销售模式
公司为 OEM工厂，即根据主机厂的需求研发、生产和销售产品。 首先，主机厂根据新车型开发计

划向潜在供应商提出开发竞标邀请和发布询价信息。 公司在参与竞标前，对报价进行合理性分析，并
对本身的研发能力以及产能情况进行评估，组织开发并完成初步设计方案和多轮报价。 主机厂经过价
格评定并考虑供应商的综合能力后，依次通过签订约定意向书、模具开发合同、销售订单合同等确定
供应商为其提供产品。

3、生产模式
物流部门根据客户的生产量纲，对接计划或生产部门制定排产计划，同时分析测算现有产能能否

按时完成交付，是否需要新增投资（租赁厂房、购买设备、增加人工等）。 生产部门按照周和日排产计划
安排生产， 并根据客户要求及时调整。 质量部门按照产品作业指导书对员工行为和产品质量进行抽
检，针对异常问题成立专人小组进行讨论，保证生产产品质量，并在产品完工后根据质量部门和客户
要求再进行产品抽检或全检。 合格产品将入库并最终由物流部门交付客户。

（三）行业情况
2020年上半年，特别是一季度，受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停工

停产”和人流物流的限制使得汽车产销量均呈现大幅下降。 随后疫情在海外蔓延，全球汽车产业链受
到不同程度的中断。 随着第二季度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复工复产节奏加快，以及政府一系列促消
费政策落地，汽车市场逐步回暖，产销量恢复提升。 根据中汽协发布的《2020 年汽车工业经济运行情
况》显示，2020 年全年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 1999.4 万辆和 2017.8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6.5%和 6%，降
幅较上年收窄。 当前，新冠疫情在境外还在发展过程中，这对于高度国际化的汽车产业链尚存在较大
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还未完成体现，宏观经济的变化将导致需求的变弱，这将对整
个汽车行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0年 2019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8年
营业收入 16,892,357,701.77 17,093,435,579.76 -1.18% 14,927,081,526.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49,438,013.35 981,111,216.02 -13.42% 731,796,363.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60,132,689.33 915,665,868.98 -16.99% 676,435,487.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69,779,774.00 2,009,046,379.05 42.84% 1,229,181,733.34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1.36 1.57 -13.38% 1.17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1.36 1.57 -13.38% 1.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71% 11.36% -2.65% 9.19%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8年末

资产总额 19,104,714,993.91 17,130,614,694.60 11.52% 16,262,190,636.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329,500,075.73 9,148,951,846.65 12.90% 8,112,088,046.41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2,740,403,337.07 4,148,855,364.68 4,515,018,811.66 5,488,080,188.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80,422,910.97 242,859,450.89 284,808,270.40 241,347,381.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7,876,963.39 222,938,841.39 268,599,633.29 210,717,251.2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16,139,893.13 271,596,525.33 507,557,834.01 1,374,485,521.53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53,567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36,592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周晓峰 境内自然
人 14.36% 89,936,799 67,452,599

宁波华翔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7.78% 48,736,437

象山联众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4.66% 29,202,719

中央汇金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3.55% 22,199,8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 有 限 公
司－中欧价值
发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9% 12,488,585

# 中泰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转
融通担保证券
明细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99% 12,470,697

宁波峰梅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89% 11,850,757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86% 11,630,589

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二零四
组合

其他 1.74% 10,911,961

平安基金－中
国平安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
司－分红－个
险分红－平安
人寿－平安基
金权益委托投
资 2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1.32% 8,254,2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宁波华翔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宁波峰梅实业有限公司是周晓峰先生控制的企业。 象山联
众投资有限公司是张松梅女士控制的企业，是周晓峰先生的关联法人和一致行动人。 对
其他股东，公司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为融资融券信用账户，信用证券账户
持有数量为 12,470,697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

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20年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68.92亿元，与去年营业收入相比下降 1.18%；实现归属于股东的

净利润 8.49 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13.42%；每股收益为 1.36 元，净资产收益率 8.71%，公司总资产
191.05亿元，净资产 103.30亿元，每股净资产 16.49元。

2020年主要盈利指标与上年相比，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下：
1、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经营业绩产到较大挑战。 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

司“严控投资，力压制造费用”等应对措施得当，同时以“一汽大众”为首的公司客户结构优势得以充分
显现，子公司长春华翔、胜维德赫均实现营收、净利双位数增长，国内经营业绩整体未受到过多影响。

2、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公司海外业务的开展造成了较大困难，同时也给公司“欧洲重
组计划”提供了实施可能。“裁员、搬迁”等行动带来的一次性重组费用以及相应资产减值对公司当期
利润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也将从根源上消除欧洲业务长期亏损对公司整体业绩的拖累。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内饰件 7,745,577,216.7
5

1,663,271,238.8
7 21.47% -4.67% -0.90% 0.82%

外饰件 2,583,189,969.1
0 429,370,762.48 16.62% -2.44% -8.49% -1.10%

金属件 4,142,694,637.3
6 553,986,351.27 13.37% 5.12% -4.93% -1.41%

电子件 1,377,161,866.6
7 352,372,460.72 25.59% 2.77% 8.39% 1.33%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

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退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20年 4月 27日，宁波华翔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
则)。 根据相关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首次执行日执行新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追
溯调整本报告期期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对公司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资产负债表
2019年 12月 31日 新收入准则调整影响 2020年 1月 1日

预收款项 70,073,781.72 -70,073,781.72
合同负债 67,742,732.17 67,742,732.17
其他流动负债 2,331,049.55 2,331,049.55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合并范围增加

公司名称 股权取得时点 股 权 取 得 成 本
（元） 股权取得比例(%) 股权取得方式

成都众凯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 2020年 12月 85,126,312.87 100.00 股权转让

佛山晟华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
司 2020年 12月 155,307,688.59 100.00 股权转让

2、合并范围减少

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方式 股权处置时点 处置日净资产（元） 期初至处置日
净利润（元）

烟台艾倍思井华汽车零部件有限
公司 注销 2020 年 10 月 10

日 500,000.00 260,918.31

股票代码：002048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2021-018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04 月
15日以邮件或传真等书面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1 年 4 月 26 日下午 3：00 在上海浦东以现场方式召
开。 董事长周晓峰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5名，亲自出席董事 5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020年度报告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年度报告摘要刊登

于 2021年 4月 28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依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天健审(2021)4918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20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

418,966,885.15元。 因期末法定盈余公积金余额已超过注册资本 50%，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不再提取，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3,959,393,598.02 元， 减去公司向全体股东支付股利
100,196,370.24元，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4,278,164,112.93 元，按总股
本 62,622.7314万股计算，每股可分配利润为 6.83元。

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最新总股本 62,622.7314 万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5.00 元（含
税），共分配股利 313,113,657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3,965,050,455.93元，转入下一年度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须经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实施。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请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全文请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交的《关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从事 2020 年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

告》和《审计委员会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决议》，拟续聘天健会计
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1 年度的审计机构， 聘期为一年，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宁波华翔
2021年度的审计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决定相关的审计费用。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请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公司 2020年度内控自我评价报告》
全文请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请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会董事对 2020 年公司及长春消声器与长春佛吉亚、成都佛吉亚、天津佛吉亚、华众延锋彼欧、

长春华腾；宁波车门、公主岭顶棚与宁波华乐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华众车载及其子公司；宁波劳伦
斯与劳伦斯电子；宁波劳伦斯与劳伦斯表面技术；南昌华翔与江铃华翔；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宁波峰
梅及其下属子公司———“视讯电子”“峰梅新能源”“上海戈冉泊”“宁波戈冉泊”“海外诗兰姆”等；沈阳
华翔、沈阳 ABC 公司与沈阳峰梅；公司与拓新电子；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华翔酒店；公司及下属子公
司与进出口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进行了估算，汇总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关联交易类别 2020年额度 2020年实际发生 2021年拟批准额度
一 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 64,200 32,278.21 76,200
二 销售商品和提供劳务 106,448.62 70,323.47 110,000.00
三 其他关联交易 4,300.00 2,834.51 8,800.00
合计： 174,948.62 105,436.19 195,000.00

相关内容详见董事会单独公告。
关联董事周晓峰先生回避了该项表决。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请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一汽富晟”业绩承诺相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周晓峰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长春

一汽富晟 1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交易依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评估报告，
交易总金额为 39,000 万元。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关联交易对方———宁波峰梅承诺一汽富晟 2018、
2019、2020 年的净利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44,000 万元、50,000 万元、57,000
万元。

2020年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国内乘用车产量同比下降 6.5%，行业整体景气度不高，导致一汽
富晟 2020年度业绩最终实现数低于预期，未完成宁波峰梅的承诺业绩。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报告》，一汽富晟 2020 年度实现净利润
60,418.58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45,034.24 万元，低于业绩承诺的 57,000 万元，完成本年承诺利
润的 79.01%。针对上述业绩完成情况，依据《股权转让协议》，宁波峰梅将补偿上市公司 3,090.49万元。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对“一汽富晟”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对一汽富晟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48,536.99 万元， 由于

2018、2019、2020年 3年均没有完成承诺业绩，2020 年底对该部分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 依据浙江坤
元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21〕267号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会议同意对上述长期股权
投资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 1,636.99万元。

本次计提减值将相应减少宁波华翔 2020年合并报表的归母净利润值。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请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2016年 10月，本公司收购宁波劳伦斯 100%股权，形成商誉 98,466.49万元。 依据相关规定，公司

在编制 2020年度财务报表时，需对该商誉进行减值测试。
依据北京中企业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21）第 3337 号资产评估报告，本

次会议同意对上述资产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 9,324.63万元，增值率为-4.31%。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请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相关公告请见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对“德国华翔”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的议案》
2020年，公司实施了欧洲业务重组计划，重新修订了德国华翔未来 5年发展商业计划。 依据相关

规定，2020年底公司对上述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宁波华翔母公司对德国华
翔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16.97 亿元人民币，考虑到本次重组后德国华翔的实际经营情况，本次
会议同意对该长期股权投资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 3.01亿元，减值率为 17.76%。

本次计提金额只影响宁波华翔母公司的财务报表，不会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产生影响。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请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为德国、英国全资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会办理

具体事宜的议案》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为德国全资子公司———“NBHX Trim GmbH” 和 NBHX

AUTOMOTIVE SYSTEM GMBH（以下称“德国华翔”）银行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 8,000 万欧元，该担保
合同已于 2021年 4月 24日到期。 为保证德国华翔经营计划的顺利开展以及日常生产运营对流动资
金的需求，本次会议同意继续为德国华翔向银行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额度金额不超过 4,000 万
欧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为英国全资子公司———“VMC”和“NAS”借款提供担保，余额为
2,000万英磅，该担保合同将于 2021年 6月 29日到期。 为保证上述担保合同下的借款不发生逾期，本
次会议同意继续为英国“VMC”和“NAS”向银行借款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额度金额不超过 1,500 万英
磅。

上述担保事项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具体担保事宜，期限为 12 个月。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担保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请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继续开展不超过 3,000万元额度融资租赁的议案》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公主岭华翔顶棚”为其全资青岛和天津子公司提

供担保，与不存在关联关系的融资租赁机构，以直租和售后回租等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余额为人
民币 3,000万元。该担保合同已于 2021年 4月 24日到期，本次会议同意继续上述融资租赁事项，担保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请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汽车电子研发中心技改项目”变更为“长春华翔长

春工厂热成型轻量化改扩建项目”的议案》
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汽车电子研发中心技改项目”（以下简称“原投资项

目”）， 拟投入资金 17,959.00万元， 建设期为 14 个月， 项目拟投入资金总额占该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8.93%。

原项目主要基于传统燃油车的产品研发，与现在的行业发展趋势有所不符。 截止目前，募集资金
尚未投入，依据相关规定，董事会重新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原投资项目短期不会有较大投入
且投入时间不确定，为了保证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相关财务费用支出，经公司论证，本次会议同
意，拟变更原投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17,959 万元，通过增资控股子公司———长春华翔轿车消声器有
限公司的方式来实施“长春华翔长春工厂热成型轻量化改扩建项目”。

新项目总投资 22,000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17,959万元，不足部分由长春华翔自筹解决。 项
目达产后最高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27,591.00万元, 年利润总额 4,317.70 万元,按照所得税率 15%计算，
年净利润为 3,670万元，投资回收期约为 5.38年。

此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的意见请见《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会议同意将本项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40 万套轿车用自然纤维等高性能复合材料生

产线技改项目”变更为“年新增 40万套真木件、10万套铝饰件生产线项目”的议案》
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年产 40 万套轿车用自然纤维等高性能复合材料生

产线技改项目”（以下简称“原投资项目”），拟投入资金 14,758.60 万元，建设期为 12 个月，项目拟投入
资金总额占该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7.34%。 截止目前，该项目募集资金尚未投入。

由于“碳纤维”、“自然纤维”等高性能复合材料替代传统材料在汽车上规模化使用的进程一再被
推后，而且时间变得不明朗。 依据相关规定，董事会重新对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为保证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减少相关财务费用支出，本次会议同意，拟变更原投资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14,758.6 万元，
通过增资控股子公司———宁波劳伦斯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以下称“宁波劳伦斯”的方式来实施“年新
增 40万套真木件、10万套铝饰件生产线项目”。

新项目总投资 14,922 万元，公司拟投入募集资金 14,758.60 万元，不足部分由宁波劳伦斯自筹解
决。 项目达产后最高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27,187.00 万元,年利润总额 3,133.60 万元,按照所得税率 15%
计算，年净利润为 2,663.37万元，投资回收期约为 5.96年。

（下转 D354 版）


